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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國文學鑑賞與創作  ４ ４ ２  ２               00108 

 校 應用英文(一～四) ６ 10 ２ １ ２ １ １ １ １ １         

備註 1  商務溝通英文(一～二) ２ ４         １ １ １ １     

 定 職場應用英文（一～二）０ ４             １ １ １ １

  資訊科技：辦公室應用 ２ ３ ２ 1               36134 
36135 備註 2  必 資訊科技：資料處理 ２ ３     ２ 1              

  通識教育課程   12 12 ２  ２  ２  ２  ２  ２    備註 3 

 修 體育 (壹)—(陸)  ０ 12 ２  ２  ２  ２  ２  ２    單學期課程 

 服務學習 ０ １                 02101 備註 4 

  小       計      28 5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風險與保險學 ４ ４ ２  ２              56101 

  經濟學 ６ ８ ３ １ ３ １             55121 

  微積分      ４ ６ ２ １ ２ １             12122 

   會計學      ６ 10 ３ ２ ３ ２             52121 

   管理學 ３ ３ ３                56105 

 專 民法概要 ２ ２   ２              56106 

 統計學 ６ ８     ３ １ ３ １         56202 

   人身保險 ４ ４     ２  ２           

 業 財產保險 ４ ４     ２  ２           

 財務管理 ３ ３       ３           

  保險法  ４ ４         ２  ２      56404 

 必 壽險數學 ３ ３         ３        與產險精算擇一必修 

 產險精算 ３ ３         ３        與壽險數學擇一必修 

 危害風險管理 ３ ３         ３         

 修 風險與保險資訊系統（一） ２ ２         ２        電腦課程 

 風險控制 ３ ３           ３       

 風險與保險資訊系統（二） ２ ２           ２      電腦課程 

   風險與保險實務專題 ２ ２             １  １   

 財務風險管理 ３ ３             ３     

 
  小         計 64 74                 

 

  必修科目學分合計 92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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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理心理學 ２ ２ ２                56131 

保險英文 ２ ２   ２              56476 

火災危害評估 ２ ２   ２              56242  

意外保險     ４ ４     ２  ２          56234  

社會保險   ４ ４     ２  ２          56235  

商事法 ４ ４     ２  ２          56359 

貨幣銀行學 ４ ４     ２  ２          必選 

個體經濟學 ３ ３     ３            56238  

總體經濟學 ３ ３       ３          56239  

投資學 ４ ４         ２  ２      必選 

團體保險 ３ ３         ３        56350  

統計套軟 ３ ３         ３        56358  

運輸保險   ３ ３         ３         

健康保險    ２ ２         ２        56345  

國際保險市場 ３ ３           ３      56451 

固定收益證券管理 ３ ３           ３      56360 

年金保險與退休金規畫 ３ ３           ３       

隨機模型與風險評估 ２ ２           ２      56361 

壽險醫學 ２ ２           ２      56357  

金融保險監理 ４ ４             ２  ２  56467  

再保險 ４ ４             ２  ２   

大陸保險制度 ３ ３             ３    56453   

保險行銷 ２ ２             ２    56457 

壽險經營與實務 ２ ２             ２     

共同基金管理 ３ ３             ３    56469  

國際財務管理與金融市場 ３ ３             ３     

金融機構管理 ３ ３             ３     

公共風險管理 ２ ２             ２     

證券投資 ３ ３               ３  56463  

行為風險管理 ２ ２               ２  56472  

產險經營與實務 ２ ２               ２   

替代性風險理財 ２ ２               ２  56473  

總  必修科目學分合計 92                 

  
至少應選修學分數 36                 

計  合      計 128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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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學生於升上 4年級之前，若尚未取得教育部頒訂，相當於＂CEFR＂B1 級之英檢證照者(依本校訂定為：多益 600 分、

全民英檢中級複試…等等)，須必修單學期零學分之「職場應用英文一」及「職場應用英文二」課程。直至通過前

述英檢級數或課程修習合格之後，始得畢業。 

2. 訂定本校同學資訊能力畢業標準如下：(軟體版本依當年度學校使用系統為準) 

(1)英文輸入應具備每分鐘 15 字(含)以上的能力(如依 TQC 檢定標準為實用級)。 
(2)Excel 2007 應具備 TQC 檢定實用級(含)以上的能力(或其他資訊檢定同等級標準)。 
(3)Word 2007 或 PPT 2007(2 選 1)應具備 TQC 檢定實用級(含)以上的能力(或其他資訊檢定同等級標準) 。 
(4)如於畢業前仍無法取得上述證照，以證明由符合資訊能力畢業標準者，資訊學院會於暑假期間開「資訊應用 2

學分」課讓同學修課，修畢合格始得畢業。 

3. 通識教育課程在畢業前至少必須修完 12 學分，課程分「人文」、「社會」、「自然」三個領域，每個領域再分「核

心」、「延伸」二類，每個學生在每一領域的每一類至少必須修一門課 2學分方得畢業。通識教育課程以 12 學分

為限，超修者不得列計於畢業學分內。 
4. 凡大學部 98 學年度入學之大一新生(包括大一復學生)皆須完成服務學習，始得畢業；學生得依個人意願，自由選

擇課程型服務學習或認證型服務學習。服務學習必須完成至少 16 小時實做服務、2小時校內服務學習相關講座、2

篇反思報告及 1場學生回饋反思活動或成果分享／發表會。 

5.本系畢業學分中承認外系相關課程及軍訓、護理、體育之選修課程，學分數不得超過 20 學分。 
外系相關課程須符合之限制︰管理學院相關學系開設之專業課程，且須經系主任同意者始得承認畢業學分。 

6.教育學程之學分數不得列計於畢業學分內。 

7.本必選修科目表之選修課程，可追溯至 98 學年度以前入學學生適用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/4/30 


